
湖南省临床检验中心
感染性标志物（医疗机构）室间质量评价活动作业指导书
一、评价项目与时间表
2025年第一次医疗机构实验室感染性标志物室间质量评价样本共5支，检测项目包括HBsAg、HBsAb、HBeAg、HBeAb、HBcAb和抗-HCV、抗-TP（特异性抗体和非特异性抗体）八项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	批号
	样本建议
测定日期
	结果上报
截止日期
	质评成绩
下发日期

	202501,202502,202503,202504,202505
	收到样本

立即检测
	4月22日
	5月13日


二、样本保存
质评样本应储存在-15℃以下，开盖后存放在2-8℃一周内检测完，勿再分装或冻融。
三、样本处理
1、所发质评样本虽已经灭活处理，但由于潜在的传染因素，仍应按传染性样本对待，并根据相关规定使用及处理。
2、质评样本按原体液样本使用，使用时按试剂盒要求决定是否再稀释。HBcAb只检测原倍样本，检测时无需再稀释，回报原倍样本结果。
3、检测前复溶并混匀，如出现絮状沉淀，则离心后取上清液检测。    
四、检测结果填写
1、S/CO值计算：S为待测样本的吸光度（A）值，CO为Cut Off值，以所用试剂盒注明的方法计算Cut Off（CO）值，并依其判定结果。

2、S/CO值填写保留2位有效数字（如：0.376，填写为0.38）。发光法请在“S/CO”处直接填写检测数值，并在“对结果的解释说明”栏注明测量单位或其他相关说明。
3、 在网上填写结果和编码时，应仔细审核，没有问题后再发送，提示发送成功后，必须到已上报数据栏进行结果的确认（必须步骤）。质评成绩下发时，请及时打印检测成绩。
五、注意事项
1、请在收到质评样本后首先查看有无缺号、漏液等情况。收到质评样本后立即检测。

2、本表格仅供实验室记录结果存档用，我中心只接受网上回报结果。结果回报网址：www.hnccl.com.cn。方法、仪器和试剂的编码填写务必准确无误，无编码的方法、仪器和试剂请备注准确的信息。各项编码请参阅中心网站。

3、我中心已改为网络回报的方式接收室内质控数据，不再接收纸张质控图。回报网址同上。为加强对互认项目的质量监督，要求参评单位在上报室间质评结果的同时，回报相应项目今年3月份室内质控（IQC）相关数据。

4、参评实验室遇到质评相关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，联系电话：0731－85232274。

湖南省临床检验中心
2025年3月
湖南省临床检验中心

2025年度第一次感染性标志物室间质量评价回报表
测 定 结 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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